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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灌溉管理的挑战与对策 

内容摘要：中国近二十年农业灌溉管理改革实践的大趋势，是

政府在着力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，积极推进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，

积极探索水价水权水市场改革。这 20 年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，但

目前面临农村灌溉集体行动能力不足、农民用水户协会发挥的作用

不明显、农业水权水市场的作用有限和农业水价发挥的作用有待增

强等困境。有效应对中国灌溉管理改革中的挑战，需要正视中国国

情条件下农业灌溉管理中政府、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。要完善

政府在农业水管理中的主导作用，重视借助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

用，以及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水价改革中的作用。通过不断探

索和改进系统治理，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灌溉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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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研究”(编

号:15ZDB164)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农村集体行动机制与公共事务治理: 以

灌溉管理为例”(编号:71573151)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课题“京津冀水资源协同

管理机制创新与制度设计”(批准号:2016YFC0401408)；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重

点研究课题“中国水管理与水权制度研究”(编号:CIRS2016-6)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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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国灌溉管理改革面临的挑战 

（一）我国农村集体灌溉比例显著下降 

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 20 世纪 90 年代，我国农田水利长期以渠

系灌溉为代表的集体灌溉方式为主。但是近十几年来，集体水利事

务在很多村庄面临无人组织、少人参与的困境，很多农民不得不选

择自己单干的方式解决灌溉需求，导致渠系灌溉的规模不断萎缩。

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6 年对全国 23 个省区的 5373 个农

户的抽样调查结果，采用机器抽水、打井和水渠灌溉的比例约各占

三分之一，机器抽水和打井灌溉已经成为农户灌溉的主要方式，而

使用喷灌、滴灌和膜上灌等新型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所占比例仅为

1.1%。集体灌溉的衰落和个体灌溉的兴起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

段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密切相关，大规模城镇化伴随的农村

空心化、老龄化、非农化是主要原因。 

（二）农民用水户协会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

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组织形式的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在过去 20 

年间不断被强调，用水户协会改革也被视为中国灌溉管理改革的重

要方向。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，农民用水户协会数量增长很快，

目前已经有近 10 万家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，由于农民用水户协会缺

少强制性，难以解决搭便车和有效监督问题，多数协会发挥作用并

不明显；相当多的协会只是名义上的，管理成员基本上是原来的村

领导，而且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，农民很少在实质上参与用水协会

的运转，导致用水户协会在全国很多地区呈现低效运作甚至流于形



 

 - 3 - 

式。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2~2016 年的农村抽样调查结

果，61%的协会领导由村干部兼任，用水户协会在制止私自偷水或

中途截水行为中发挥了作用，但在改善灌溉基础设施、减少农民的

维护成本、提高农民用水满足程度等整体绩效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

显，相对于传统的村集体管理也没有表现出体制优势。导致用水户

协会运行低效的根源在于目前的基层灌溉管理实践中，很多地区缺

乏用水户协会有效运作的条件及对用水户协会的制度需求。本质上，

农民用水户协会并非一种内生的制度，而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建构

的制度，其正常的运转要求农民有较强的合作意识，但这是当下中

国农民比较欠缺的。 

（三）农业水权水市场的作用有限 

1.农业用水计量比较困难 

用水计量是农业水权交易的前提和基础，而我国的农业用水计

量存在较多障碍。目前农业用水计量多数只能到斗渠口或支渠口，

大部分农田没有安装和建设用水计量设施，农民用水量无法准确计

量。若全面铺开用水计量设施，计量到户，所需的投资规模很大。

农民对安装计量设施的积极性并不高。例如，在井灌区，农民实现

从按电量计费到按水量计费的观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，井灌区智能

IC 卡计量设施的安装和使用都有较大的难度。 

2.农业水权确权到户缺乏实际意义 

随着水权改革的深入推进，目前我国很多省区已经将用水总量

指标分配到县市，一些县市正在尝试将用水指标分配到基层用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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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甚至农户。但实际上，将用水权分配到农户的做法成本很高，而

收效甚低，缺乏实际意义。以河北省一些地区的水权改革为例，目

前按亩均灌溉可分配水量界定水权的做法，没有很好地结合水资源

区域分布不均匀的现实，以及深层地下水严重超采的现实。由于深

层地下水不属于可分配水资源量，考虑水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匀，

对于部分井灌区的农户，实际可用的农业水权基本为零。 

在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，农业水权确权到户，实际上几乎没有

水权交易的空间。例如，在地下水严重超采的河北省衡水市，分配

的亩均农业水权远小于亩均农业用水定额，各区县的亩均农业水权

为 110 立方米，而衡水市所在的黑龙港低平原区冬小麦+夏玉米一般

年份的用水定额为 215 立方米，几乎所有农户的水权都不够自家使

用，更没有多余的农业水权进行交易。 

（四）农业水价发挥的作用有待增强 

1.水费征收难度大 

农业水价是基于市场手段促进节约用水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

和效益的重要杠杆。但是，在一些地区，农业水费征缴困难、水费

征缴率低等问题制约了农业水价作用的发挥。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

究院 2016 年农村调查表明：在被调查的样本农户中，48.3%的农户

表示家庭耕地浇水不需要缴纳水费；在被调查的村庄中，村平均水

费收缴率为 79.2%，但是只有 30.5%的受访村表示对不交水费的农户

采取了惩罚措施，可见农户不交水费的违约成本较低。 

2.价格机制作用不明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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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部分地区的农业水价改革作用不明显，提高农业水价的

同时并没有产生显著的节水效果。以华北地区为例，价格机制作用

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整个华北平原，极度缺

水地区，近 30 年来，一直在从事抗旱品种、节水技术的研发、推广

和应用，在现有的灌溉条件下，农民可能已经很节水；其次，水是

农作物生长必需的，需求存在刚性，相比于灌溉成本的上升，农民

普遍更害怕因减少灌溉产生的产量降低；第三，小农对农业经营成

本可能不敏感，因为在小农经济下，农业兼业化程度高，农业收入

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，非农收入，如务工收入、补贴收

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上升。 

二、中国灌溉管理的系统治理和对策建议 

有效应对中国灌溉管理的挑战，需要正视中国国情条件下农业

灌溉管理中政府、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。必须重视中国国情因

素对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制约，通过不断探索和改进系统治理，探

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灌溉管理制度。 

（一）完善政府在农业水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

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、外部性、自然垄断等特征，水资源配置

过程中存在广泛的“市场失灵”和“社会失灵”，因而水资源管理需

要广泛的政府干预。在中国独特的国情条件下，政府在农业节水中

长期发挥着主导作用。当前农业节水战略中，对工程技术措施的重

视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。农业节水在重视工程技术措施的同时，还

应当注重农业结构调整。极度缺水地区（如华北部分地区），需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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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上转变定位，不应该成为商品粮基地，而应进行种植结构调整。

此外，还要保障农业节水投入，农业节水的财政投入要确保持续增

长，并不断改进投入效率，建立可持续性的节水制度运行机制。 

（二）重视借助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

提高灌溉管理水平需重视借助和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。一方面，

农田水利管理制度改革应因地制宜，避免依靠行政力量片面追求用

水户协会数量增长的做法。灌溉管理改革的目的是改善灌溉基础设

施和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而不是建立某种特定形式的管理体

制。我国的基层灌溉管理实践中，村集体管理仍然是最为农民接受

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体制。因此，应重视借助和发挥村社集体和传统

机制的作用，鼓励各地开展政府管理、村集体管理、承包租赁管理

或各种混合管理体制等符合当地实际的探索。另一方面，群众参与

的效果受制于中国基层自治能力的发育状况，需要在现实国情条件

下，探索符合基层实际的群众参与机制。 

（三）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水价改革中的作用 

如何让市场在水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，是水管理改革面临的

重要问题，也是难题。目前，市场机制在农业节水中发挥的作用比

较有限，需要反思和调整现有农业水权水市场改革。在中国特定国

情条件下，水权确权的主要价值在于落实总量控制，不宜提倡农业

用水确权过细，在大部分地区分配到灌区、用水户协会、村集体或

村民小组层面即可；水权市场在中国农户层面的发展空间很小，不

宜倡导农户之间的水权交易；可以预见，以灌区为尺度的工农业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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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流转是当前水权市场的主要形式；水价手段是市场机制在基层农

业灌溉管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。需要继续推进农业综合水价改

革，并因地制宜地探索灵活水价机制，作为增强市场机制作用改革

方向的主要举措。例如，河北省部分地区探索的“一提一补”“两步

式水价”等好的农业水价改革经验，值得更多地区参考借鉴。建议

进一步探索完善水价精准补贴的有关政策，加大农业灌溉定向补贴

的规模和力度，建立农业灵活水价运行的长效机制。 

 

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 王亚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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